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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謹此提呈董事會報告連同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賬目。

主要業務及地域營運分析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消費影音、電訊及塑膠製品之設計、製造及銷售。

本集團按業務及地區分類之年度表現分析載於賬目附註2。

業績及分派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業績載列於第18頁之綜合損益賬內。

董事會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合共27,832,000港元。中期股息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五

日派付。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2.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4.0港仙，  合共 89,173,000港元。

流動現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持有極為充裕之現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手持現金及存款總數達8億5千8百萬港元。

經扣除附息債項2億7百萬港元後，淨現金盈餘為6億5千1百萬港元，而去年則為3億1千9百萬港元。淨現

金盈餘之增加源於年內經營業務所得之溢利及資本開支之減少。

在本集團持續努力控制其營運資金下，儘管營業額上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存貨水平由 5億

9千7百萬港元下降至5億5千萬港元，而平均存貨周轉期由68日下降至63日。平均應收貿易賬款周轉期同

時由 48日下降至40日。

我們透過包括從保留溢利、信託收據銀行融資及承諾長期銀行貸款等資源組合之提取，為業務提供資

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額共19億2千4百萬港元，並已動用其中2億7百萬

港元。於已動用之信貸額中，1億6千7百萬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而餘下之4千萬港元須於五年內償還。

為應付製造高價產品之營運資金需求，特別是更大屏幕之TFT-LCD相關產品，我們安排3億5千萬港元之

三年期銀團貸款作為備用融資。取得該項貸款不僅強化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亦顯示我們之銀行對Alco充

滿信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提用該項貸款。

年內用於固定資產之資本開支為9千萬港元（二零零四年：8千2百萬港元），主要用於強化我們各種先進

生產能力。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們就模具、廠房及機器之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承擔達7百萬

港元（二零零四年：2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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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效管理外匯風險，而由於我們絕大部分之銷售、採購及借貸均以美元及港元計值，因此我們得

以自然對沖貨幣風險，而我們之政策乃絕不進行投機活動。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股東資金達12億7千8百萬港元，較去年之11億1百萬港元上升16%。上升

之數目主要包括本年度溢利及透過行使認股權證而發行之 2千4百萬港元新股。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

一日，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數目為 5,185,951份。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用約14,000名僱員。薪酬方案一般經參考市場條款

及個別資歷後釐定。薪金及工資通常每年根據表現評價及其他有關因素釐定。本集團亦向所有合資格

員工提供包括醫療保險、公積金及教育補貼等福利。

主要供應商及客戶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主要供應商及客戶所佔之採購額及銷售額佔總採購額及銷

售額之百分比如下：

採購額

最大供應商 25%

五大供應商合計 44%

銷售額

最大客戶 25%

五大客戶合計 68%

各董事、聯繫人士或股東（據董事會所知擁有本公司股本5%以上者）於年內任何時間概無持有上述主要

供應商或客戶之權益。

儲備

本年度本集團及本公司儲備額之變動情況載於賬目附註21。

固定資產

本集團及本公司固定資產之變動詳情載於賬目附註 11。

主要物業

本集團持作投資用途之主要物業詳情載於第 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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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紅利認股權證

本公司股本及紅利認股權證之變動詳情載於賬目附註 20。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分析載列如下：

信託收據貸款 融資租約債務 銀行貸款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9,050 152,638 206 2,813 77,619 57,143

於第二年 － － － 206 32,500 34,286

於第三至第五年 － － － － 7,500 20,000

89,050 152,638 206 3,019 117,619 111,429

主要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主要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詳情分別載於賬目附註32及14。

退休福利計劃

本公司之退休福利計劃詳情載於賬目附註 24。

可供分派儲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可供分派儲備為46,74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46,220,000港元），  包

括保留溢利及繳入盈餘。

五年財務概要

本集團最近五個財政年度之業績、資產與負債概要載於第 58頁。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本身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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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本年度之董事如下：

梁劍文先生

梁偉成先生

郭冠文先生

黃保欣先生，大紫荊勳賢、太平紳士 *

李華明議員，太平紳士*

劉宏業先生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根據本公司細則第87(1)條，黃保欣先生及李華明議員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告退，  惟符合資格並願膺

選連任。

董事之服務合約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各執行董事與本公司訂立三年期之服務合約，該等合約一直有效至其中一方

向對方發出不少於六個月之書面通知為止。

獨立非執行董事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合約。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履歷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履歷載於第7頁至第8頁。

董事於合約中之權益

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對本集團業務有重大影響且本公司之

董事直接或間接在其中佔有重大權益之合約。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概無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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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個人權益 法團權益 家族權益 總計

梁劍文先生 18,200,000 38,891,600 187,019,800 244,111,400

（附註a） （附註b）

梁偉成先生 44,640,000 － 187,019,800 231,659,800

（附註b）

郭冠文先生 1,202,000 － － 1,202,000

附註：

(a) 此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Shundean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梁劍文先生是該公司之唯一股東。

(b) 此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Kimen Leung UT Limited擁有，  此乃由The Kimen Leung Family Trust實益擁有之

The Kimen Leung Unit Trust之受託人。梁偉成先生與梁劍文先生之其他家族成員為全權信託The Kimen Leung Family Trust之受益

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及梁劍文先生代本集團以信託形式持有本公司屬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一股普

通股以外，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中所定義者）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

冊內，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披露者外，在本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

事或行政總裁或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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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其他人士（董事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概約持股

名稱 持股身份 好倉股份數目 百分比

Shundean Investments 實益擁有人 225,911,400 40.53%

Limited （附註a）

HSBC International 信託人 187,835,800 33.70%

Trustee Limited （附註b）

Kimen Leung UT Limited 信託人 187,019,800 33.56%

（附註a及b）

J.P. Morgan Chase & Co. 投資經理 33,080,000 5.94%

Leung Wai Lap David 實益擁有人 32,972,190 5.92%

Webb David Michael 實益擁有人 28,129,400 5.05%

附註：

(a) 所提述之股份當中，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Shundean Investments Limited擁有38,891,600股普通股股份，梁劍文

先生為該公司唯一股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Kimen Leung UT Limited擁有 187,019,800股普通股股份，該公司

為The Kimen Leung Family Trust實益擁有之The Kimen Leung Unit Trust之受託人。梁偉成先生及梁劍文先生之其他家族成員為全

權信託The Kimen Leung Family Trust之受益人。

(b) 所提述之股份當中，Kimen Leung UT Limited擁有屬同批股份之187,019,800股普通股股份。

除於上文披露者外，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除列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之本公司董事權益外，並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之

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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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終止本公司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期滿），並批准採納新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該計劃從採納當天起計十年期內有效。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可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及員工授出購股權計劃認購本公司股份，以

作獎勵之用。

根據所有購股權計劃授出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在悉數行使時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最多不得超過本公

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 30%。

所有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在悉數行使時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  不得超過採納日期當日本公司已發

行股份之10%。

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授予個別承授人之購股權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

根據購股權而必須認購股份之期間為董事會決定之任何期間，此期間為授出有關購股權之日起計十年

或該計劃期滿日之較早者。

購股權之認購價不得低於以下各項中之較高者 (i)於授出日期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收市價；

(ii)在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股份於授出日期的

面值。

購股權承授人須向本公司繳付5港元以接納購股權。

自採納該計劃日期起計，本公司並無授出該股權。

關連交易

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Alco Investments (B.V.I.) Limited（「Alco Investments」）以

15,50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向愛高塑膠製品廠有限公司（「愛高塑膠」）之董事劉國偉先生購入6,000股股份，

佔愛高塑膠已發行股本之20%。於完成後，Alco Investments於愛高塑膠所持有之股權百分比由80%增加

至100%。收購愛高塑膠額外權益所產生之負商譽達5,223,000港元。

管理合約

本年度並無訂立或存在有關本公司整體或任何主要部份業務管理及行政事宜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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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概無優先購買權之規定，  而百慕達法例並無對有關權利施加限制。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除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上市規則附錄 14所建議按特定任期而委任外，本公司年內一直遵守最佳應

用守則。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每年輪值告退，而當彼等須重選連

任時，將再檢討其任命。本公司認為，此舉符合最佳應用守則之目的。

審核委會員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內部控制及財務呈報各事項，

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賬目。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黃保欣先生，大紫荊勳賢、太平紳士、李華明議員，

太平紳士及劉宏業先生。

核數師

賬目經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  該核數師任滿告退，  並符合資格願續聘連任。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梁劍文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十八日


